
2023 年高仁乡行政执法工作总结

县司法局：

2023 年，高仁乡认真贯彻落实在县委、县政府关于行政执

法工作的重要精神，认真履行依法行政工作职能，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依法行政机制建设，有效提高了依法管理水平，有力推动了

行政执法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落实行政执法责任情况

统筹协调派驻执法机构和辖区执法力量，与市场监督管理所、

派出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负责基础性执法监管工作，依法行使

行政处罚权，突出抓好执法管控，对重点风险点开展“深度治理”，

加大执法管控力度，开展水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燃气安全、消防

安全、特种设备、违建等治理，依法开展执法检查。2023 年高仁

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授权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

政执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和职责。全年共对辖区养殖、

种植、饲草企业、加油站、光伏电厂、宗教、商铺、小作坊及农

户 1377 家开展执法巡查检查。共计行政处罚 1 件（责令停产停业

1 件），行政强制 0件，行政检查 184 次。



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领导带头学习法律知识，带动全体乡村干部主动学法，通过

组织学习和自学等方式，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法

制理念、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能力。共参加市、县组织

的各类行政执法培训 3 次，参与行政执法人员 2 人。组织全体乡

村干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8 次，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培训 2 场。

三、强化行政执法证件管理

认真做好行政执法证件审验工作、注销 1 名离职干部行政执法

证件，对我乡行政执法证件进行审验。组织18人在编干部参加2023

年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考试和行政执法证件申领工作，新

增 5 人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目前全乡共有 16 人取得行政执法证

件。

四、“三项制度”落实情况

（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一是强化事前公开。全

面公开本单位执法人员、行政权责事项清单等信息的相关情况。

二是规范事中公示。贯彻执行每个执法活动均有两人以上亮证执

法，严格管控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单独从事行政执法行为，在执

法过程中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主动出具执法文书,告知当

事人执法事由、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的相关情况。三是加强事



后公开。及时公开行政许可、处罚、检查等相关数据情况。

(二)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一是完善文字记录。严

格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文书参考样式（试行）》

要求规范执法文书格式,确保执法文书记录合法规范的相关情况。

二是规范音像记录。对于现场执法、调查取证、送达等易引发争

议的执法过程,利用文字和录音录像同步进行，确保执法程序全

过程记录。对相关音像资料进行备案，规范保存和管理。三是严

格记录归档。严格按照执法案卷管理要求,健全工作制度,规范执

法台账和法律文书的制作、使用和管理的相关情况。

(三)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请法律顾问对乡

重大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效避免行政诉讼行为的发生,

保证决策程序的规范化、民主化、合法化。

二、存在问题及下一步计划

我乡行政执法工作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水平有所提升，但距

上级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执

法保障不足。执法装备保障能力薄弱，政执法车辆、服装、音像

存储设备经费保障困难。二是执法水平仍有待提升。执法队伍中

法律专业知识人员缺乏,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执法人员缺乏执法

专业知识和执法经验,对执法程序和法律依据不熟悉，影响行政执

法工作的推进。三是执法队伍培训。执法人员参加各类法治专题

培训,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素质,提升执法水平和能力，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还是存在困难，可操作性不强。下一步，我乡将严格落



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认真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规定，对照《平罗县提升行政执

法质量三年行动（2023-2025 年）分工任务清单》，增加执法次数，

严格规范执法，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水

平。

平罗县高仁乡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4 日


